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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进馥委员： 

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推动公立医院开展“多元化陪

护”试点工作的建议》收悉，经商省政数局、省医保局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

如下: 
一、工作现状和进展情况 

我省为推动免陪照护服务（多元化陪护）工作，已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吉林

省医疗机构内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，明确了医疗护理员的准

入、培训、评价、考核及清退机制，规范医疗护理员培养培训，确保其具备必

要的专业素养和技能，为病患提供高质量服务，为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奠定

坚实基础。围绕免陪照护服务工作开展护理、医疗护理员人才培养，截至 2024

年末，全年累计培训医疗护理员 8018 人次，老年护理专业护士 10936 人。国家

在有关文件中也提出了有关免陪照护服务的工作要求，就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

作方案已征求各省意见，但尚未下发。 

二、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 

（一）关于强化政策引导。目前，我省已先后出台《吉林省进一步改善护

理服务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 年）实施方案》《吉林省关于加强护士队伍建
设 优化护理服务工作任务清单》《关于加强吉林省医疗机构内医疗护理员培

训和规范管理的通知》等系列文件，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在部分病区探索开

展住院患者免陪照护服务，建立医疗护理员管理制度，明确医疗护理员的工作

职责和职业守则。我委已将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纳入今年医政工作要点，并
在今年全省医政工作有关培训班上，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先行开展免陪照护

服务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关于建立统一平台。近年来，我委多措并举推进医疗服务信息化与

规范化建设，在《吉林省关于加强护士队伍建设 优化护理服务工作任务清

单》中，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护理服务效率，鼓励有条件的

医疗机构使用结构化电子护理记录模板，推动院内医护信息系统融合联动，方

便医护双向调取和查看患者各项信息。省政数局积极支持医疗信息化平台建

设，在数据共享与技术保障方面成果显著，已推动多个医疗信息化平台项目落

地，统筹整合跨部门健康政务信息资源，为 10 个医疗系统平台提供技术支

撑，有力促进了医疗领域数字化转型，也为免陪照护服务统一平台建设奠定了

坚实基础。 



（三）关于制定服务标准。在《关于加强吉林省医疗机构内医疗护理员培

训和规范管理的通知》中，要求聘用医疗护理员的医疗机构应当指定专职部门

和人员负责医疗护理员的聘用、培训及管理工作，制定《医疗护理员岗位职

责》《医疗护理员行为规范》等规范性文件。吉林省医疗保障局于 2024 年 7月

印发《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（试行 )》，按照国家医保局要求，

规范整合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2024 年 12 月印发《关于规范护理类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，新规范的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含免陪照护服务，

对免陪照护服务的服务产出、价格构成、计价单位、部（省）属价格予以明确

规定。 

（四）关于加强管理培训。在《关于加强吉林省医疗机构内医疗护理员培

训和规范管理的通知》中明确规定，各医疗机构要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，应当
使用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疗护理员，并对拟入职的护理员进行进一步的评

估，确保人员素质满足岗位要求。建立长效培训机制，严格实施岗前培训，确

保新入职人员全面掌握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工作流程及安全防范，持续强化

职业素质培养，通过定期教育及培训活动，将职业道德、法律安全意识及隐私
保护融入日常工作中，持续提升医疗护理员的职业素养和法律意识。在专业技

能培训方面，根据专科特点定期组织理论学习与实操演练，确保护理员熟练掌

握专科及辅助护理技能。不断优化培训内容与方法，实施严格的考核机制，以

工作质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指标，定期检验学习成果，并鼓励采用信息化手

段记录培训过程与成果，以科学、精细的管理促进医疗护理员专业技能的持续

提升。 

（五）关于加强院内宣教。我委将根据即将下发的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

方案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会同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及医疗机构广泛开展免陪照

护服务宣传工作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组织试点医院开展患者及家属宣教活

动，普及免陪照护服务的优势和相关政策，提升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计划 

下一步，我委将持续加强医疗机构内医疗护理员培训与规范管理，根据国
家即将下发的《开展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在全省各地区选择有

代表性的医疗机构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。 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 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

     2025 年 6月 4 日         

（联系人：李男   电话：0431-88904057） 

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、省政府办公厅。 

初审：李  男 

复审：李宏颖 

终审：李明辉 

  


